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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!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"的有关规定+严肃审判纪律+进一步规范诉讼活动+保障

和推动经济审判工作健康发展+特作如下规定,
一-关于管辖

$.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都有管辖权并已分别

立案的+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+应
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/对为争管辖

权而将立案日期提前的+该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予以

纠正/
’.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

纠纷+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+后
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+应当在七日内

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/
0.两个以上人民法院之间对地域管辖有争议的案件+有

关人民法院均应当立即停止进行实体审理+并按最高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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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 !"条的规定解决管辖争议#
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$上级人民法院

应当在收到下级人民法院报告之日起 !%日内$作出指定管辖

的决定#
&’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如对管辖权有争议$在争议未解决

前$任何一方人民法院均不得对案件作出判决#对抢先作出判

决的$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以违反程序为由撤销其判决$并将案

件移送或者指定其他人民法院审理$或者由自己提审#
(’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$

应当认真进行审查$并在十五日内作出异议是否成立的书面

裁定#当事人对此裁定不服提出上诉的$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

依法作出书面裁定#
"’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内经济纠纷案件中$如受诉人民法

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$不能因对非争议标的物或者对争议

标的物非主要部分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而取得该案件的管

辖权#
)’各高级人民法院就本省*自治区*直辖市作出的关于

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$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批准#未经批准

的$不能作为级别管辖的依据+已经批准公布实施的$应当认

真执行$不得随意更改#,’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得自行作出

地域管辖的规定$已作规定的$一律无效#
二*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

-’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

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$以及与原告或被

告约定仲裁或有约定管辖的案外人$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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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当事人!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

讼"
#$%人民法院在审理产品质量纠纷案件中!对原被告之

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!证据已证明其已经提供了合同约定或

者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的!或者案件中的当事人未在规定的

质量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!或者作为收货方已经认可该产品

质量的!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"
##%人民法院对已经履行了义务!或者依法取得了一方

当事人的财产!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

外的人!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"
三&关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

#’%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!必须由申请人提供相

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"担保的条件!依法律规定(法律未

作规定的!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"
#)%人民法院对财产采取诉讼保全措施!一般应当由当

事人提交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"只有在诉讼争议的财产有毁

损&灭失等危险!或者有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可能采取隐匿&转

移&出卖其财产的!人民法院方可依职权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

施"
#*%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!保全的范围应当限

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!或者被告的财产!对案外人的财产不得

采取保全措施!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财产!一般

也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(被申请人提供相应数额并有可供

执行的财产作担保的!采取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财

产保全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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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人民法院对有偿还能力的企业法人$一般不得采取

查封%冻结的保全措施&已采取查封%冻结保全措施的$如该企

业法人提供了可供执行的财产担保$或者可以采取其他方式

保全的$应当及时予以解封%解冻&
!’#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的裁定$应当由当事人提出书面

申请$并经开庭审理后作出&在管辖权尚未确定的情况下$不
得裁定先予执行&

!(#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的案件$只有在案

件的基本事实清楚$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$被申请人

负有给付%返还或者赔偿义务$先予执 行 的 财 产 为 申 请 人 生

产%生活所急需$不先予执行会造成更大损失的情况下$才能

采取先予执行的措施&
!)#人民法院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后$申请先予执行的当

事人申请撤诉的$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%第三人

或有关的案外人$在接到通知至准予撤诉的裁定送达前$对方

当事人%第三人及有关的案外人$对撤诉提出异议的$应当裁

定驳回撤诉申请&
!*#受诉人民法院院长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采取财产

保全或者先予执行措施确有错误的$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

立即纠正&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$由申请人予以赔

偿+因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错误造成损失的$由人民

法院依法予以赔偿&
四%关于办案期限

,-#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调卷审查的案件$下级人民法院

应当在接到上级人民法院调卷函后的十五日内将全部案卷报

. 经济审判工作中执行/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0的规定



送上级人民法院!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报送的"应当及时报

告上级人民法院!
#$%上级人民法院发函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

律效力的判决&裁定进行审查的"下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函之

日起三个月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报送审查结果或者审查情况!
##%上级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在调卷函或要求审查的函

件中提出暂缓执行的意见"有关人民法院对此如有异议"应当

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法院!上级人民法院接到下级人民法院审

查报告后"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调卷决定或者通知恢复执行!
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调卷的案件"应当在收到案卷后三个月内

向下级人民法院发出中止执行的裁定或恢复执行的通知!
#’%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的判决&裁定"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

效力的判决&裁定"按照审判监督程序"决定提审或者指令再

审的"提审或者再审的人民法院除有特殊情况外"适用第一审

程序的"应当在六个月内结案(适用第二审程序的"应当在三

个月内结案!决定提审的"办案期限自裁定提审的次日起计

算!指令再审的"自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指令再审的裁定的次日

起计算!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"下级人民法院在该案

审结后"应当将裁判结果报上级人民法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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